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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团费交纳和管理使用的规定

（1994 年 3 月 8 日印发）

共青团员按照团章规定向团组织交纳团费不仅是为团的活动提供部分经费，而

且是保持与团组织的经常联系，增强组织观念和履行团员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根

据目前实际情况，现将团费的交纳和管理使用办法重新规定如下：

一、关于团费的交纳

1．凡有工资收入的团员，每月以比较固定的经常性工资收人为基数（见附注），

按以下比例交纳团费。

（1）每月工资收入在 400 元（含 400 元）以下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

（2）每月工资收入在 400 元以上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1％。

临时工、协议工团员，在有工资收入期间，按上述规定的比例交纳团费。

2．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团员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交纳团费；其他农

民团员每月交纳团费 1角。

3．学生团员（包括没有工资收入的研究生团员），每月交纳团费 1 角。带薪学

习的团员，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交纳团费。

4．城市和农村中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团员，每月按上季度交纳所得税后平均

月收入，参照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交纳团费。

5．没有经济收入或依靠抚恤、救济为主的团员，每月交纳团费 1角。

团员如确有生活困难，无力交纳团费，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支部团员大会讨论

同意，团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可以少交或免交团费。

6．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团员交纳团费的标准，由总政组织部和武警部队政治

部规定。

7．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应交纳党费，可不交纳团费，

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

8．团员除按规定交纳团费外，本人自愿多交不限。

9．团员应自觉地向所在团组织交纳团费。如有特殊情况不能亲自交纳或不能

按月交纳时，经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可以委托其他团员代为交纳或预交、补交，预交、

补交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

10．对不按规定交纳团费的团员，团组织应进行批评、教育，无正当理由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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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不交纳团费的，按自行脱团处理。

二、关于团费的管理和使用

1．恢复实行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和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

直机关团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以及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团组织每年上缴团中

央部分团费的规定。

名级团委收取、留用团费比例规定如下；

（1）团中央收取团费总数的 3％。

（2）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中直机关团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收取

团费总数的 12.5%，留用团费总数的 9.5％，其余上缴，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

团委收取团费总数的 11.25%，留用团费总数的 8.25％，其余上缴；团地、市、州、

盟委和相应一级团委，收取团的总数的 25％，留用团费总数的 12.5%，其余上缴；

团县、市、旗委和相应一级团委，收取团费总数的 50%，留用团费总数的 25%，其

余上缴。

（3）团的县级以下基层组织留用团费总数的 50％，其余上缴。

（4）铁道系统、民航系统的局、厂（公司）、院、校团委将应上缴团费部分的

10％上缴所在地的团省（自治区、直辖市）委。

（5）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级团组织留用团费比例，由总政组织部和武警部队政

治部规定。总政组织部和武警部队政治部将团费总数的 3％上缴团中央。

2．团费应由各级团委组织部门统一管理。要建立和健全团费管理制度，指定

专人负责，单独立户存入银行，不得同团的其他经费混在一起。各级团委在收到下

级团组织上缴的团费时，应出具团费收据，并加盖公章。

3．团费是团的经费来源之一，主要用于团的活动，团员、团干部教育、培训、

奖励和订阅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团的机关报刊等方面的必要开支。不能把

团费用于团员、团干部的生活福利，严禁用团费请客送礼。要严格团费使用的审批

手续。

4．团的各级组织每年将团费收支结算一次，并将收支情况连同按规定应该上

缴的团费及时报送上一级团委。上级团委每年对下一级团委的团费收缴和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并予通报，表彰先进，督促后进，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各省级团委应于每年 2 月 25 日前将上年度团费收支情况和按规定应上缴的团

费报送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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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每月工资收入总额包括，

机关工作人员（不含工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津贴。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务工资、等级工资、津贴（不包括政府

特殊津贴）、奖金（指作为工资部分的奖金，不包括一次性重奖和年终一次性奖金，

下同）。

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岗位工资、等级工资、津贴、奖金。

企业人员：工资收入中固定部分（基本工资）和活的部分（各类津贴、奖金）。

实行年薪制的人员按月平均收入计算。


